
廣華醫院 
 

翻查出生時間申請書 
 

在填寫本表格前，請參看背頁說明事項 
 

 甲部：資料當事人資料 
 

 

 中文姓名： 
   

英文姓名： 
  

  

 身份證號碼/護照號碼：   性別：   年齡：   

  

 出生證明書號碼：   出生日期：   

  

 地址：   

  

 住宅電話：   公司電話/流動電話號碼：   

  

 

 父親中文姓名： 
   

父親英文姓名： 
  

  

 母親中文姓名：   母親英文姓名：   

  

 父親籍貫：   母親籍貫：   

  

 出生時所報地址：   

  

 

 申請原因： 

  

 

 

  

  

 乙部：只適用於申請人並非資料當事人填寫   

 

 中文姓名： 
   

英文姓名： 
  

  

 身份證號碼/護照號碼：   與資料當事人關係：   

   

 地址：   

 

 
   

電話： 
 

 
 

  

  
 

日期： 
  

 
 

申請人簽名： 
  

 

*注意事項: 以上文件須視乎實際情況發出，院方不擔保能提供申請人所需文件。 

 



說明事項 

 

 

（一） 申請人必須年滿十八歲。 
 

如資料當事人年齡未滿十八歲，申請人須對資料當事人有父母責任；或 
 

申請人獲資料當事人授權提交「翻查出生時間申請書」，以及代其領取本院覆函； 
 

或 
 

申請人獲香港特別行政區地方法院任命管理資料當事人的事務。 

 

（二） 每一個案申請費用為港幣叁佰元正，須於領取本院覆函前繳交。 

 

（三） 當遞交申請書時，請親身出示資料當事人的出生證明書正本及香港身份證/護照正

本；或可選擇遞交上述文件真確副本。 

 

（四） 

 

 

 

 

 

 

 

 

 

 

 

 

如申請人並非資料當事人，遞交本申請書時請親身出示申請人的身份證/護照正本及

資料當事人的出生證明書正本；或可選擇遞交上述文件真確副本，並： 
 

遞交資料當事人簽署的授權書正本（若申請人聲稱已獲資料當事人授權）； 
 

或 
 

出示法定管養權證明書正本；或可選擇遞交真確副本（若申請人聲稱對資料當事人有

父母責任）； 
 

或 
 

出示法院簽發任命申請人管理資料當事人的事務的法院文件正本；或可選擇遞交真確

副本（若資料當事人無能力管理本身事務）。 

 

（五） 請將上述所需文件交往九龍窩打老道25號廣華醫院地庫二層冊籍及死亡登記處。所提

交的文件副本連同此表格概不退還。 
 

（六） 翻查出生時間一般可於三十個工作天內完成。 

 

（七） 本申請書內的資料應由申請人自願填上，如所提供資料不足，可能令本院無從翻查或

不能正確地辨別有關事項。 

 

（八） 冊籍及死亡登記處辦公時間： 

星期一至五：上午八時四十五分至下午一時 

下午二時至下午五時三十分 

星期六、日及公眾假期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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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紀錄通知書 
 

在向醫院管理局提供任何個人資料之前，請閱讀本通知書。 

 

醫院管理局（本局）是一負責管理公立醫院的法定機構。我們的員工可能會請你提供你

的個人資料，作為下述或有關你向本局提供服務的一般用途。 

 

當你提供這些個人資料時，請確保這些資料準確及完整，如果你不向本局提供所需的資

料或你提供錯誤 / 不完整的資料，便將會影響本局考慮下述的目的或一般有關你向本局

提供的服務。 

 

並請注意，你的個人資料可能被本局交予： 

 

• 本局內的有關人士； 

• 任何其他需要該等資料作為有關下述或你向本局提供服務的一般用途的有關人等； 

或 

• 任何有關的政府部門 / 管理機構，作為有關法例的用途和目的。 

 

除了上文所述以外，本局只會在下列情況下把你向本局提供的個人資料使用、透露或轉

移： 

 

• 作為有關下述或你向本局提供服務的一般用途或其他直接有關連的目的；或 

• 在法律容許的情況下。 

 

本局將會在得到你的同意後，才使用你的個人資料作為其他目的。 

 

本局請你提供個人資料的目的（包括其附屬或附帶關係的目的）是： 

 

1. 申請查閱資料要求 

2. 申請醫事報告 / 證明書 

3. 翻查出生時間 

 

如果你希望根據＜個人資料（私隱）條例＞要求查閱和 / 或改正你的個人資料，請在辦

公時間內與下述的廣華醫院資料控制員聯絡： 

 

地址： 九龍油麻地窩打老道25號廣華醫院醫事報告辦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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